
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温政办发 (2008 J 125 号

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〈温岭市

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实施办法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?在温垂直管

理各单位:

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残联等 3部门呈报的《温岭市残疾

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实施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

温岭市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实施办法

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残联

为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、推动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

果，根据《温岭市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和《温岭市人民政府

关于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的实施意见� (温政发 (2008J 96 号)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实施对象

凡是温岭市户籍，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� ，残疾

等级为二级(含二级)以上，低保户家庭及家庭人均年收入在低

保标准 100-150% 的重度残疾人。

二、保障内容

凡符合以下条件的重度残疾人可享受基本生活保障:

(一)对城镇和农村低保家庭中的持证重度残疾人，单独施以

最低生活保障，按照本市城镇和农村的低保标准，全额享受最低

生活保障金(以下简称低保金)。

(二)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在低保标准 100-150% 的

持证重度残疾人按本市城镇和农村的低保标准，全额发放重度残

疾人低保补助金(以下简称补助金)，并享受医疗救助及其他社

会救助政策。

三、审批程序

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对象的审批程序参照《温岭市最低



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进行，收入标准参照浙江省民政厅《关于最

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核定办法(试行))的规定执行。

低保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，全额享受低保金的审批实行简化

程序，由各镇(街道)统一代为提出，经市残联审核，市民政局

批准后实施。

家庭人均年收入在低保标准 100-150%的持证重度残疾人全
额发放补助金的审批程序:

(一)申请:申请人由本人或其监护人持当地村(居、社区)

委员会证明(职工还须持本单位证明)向其户籍所在地的镇(街

道)提出书面申请，无监护人且自己不能提出申请的重度残疾人，

可由村(居、社区)委员会代为提出。村(居、社区)委员会应

对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收入情况进行评议和测算，签署意见

并加盖公章。凡上报的申请还应附户籍证明、身份证、残疾人证

等相关证明。

(二)初审:镇(街道)收到申请人申请和村(居、社区)意

见后，应当上门进行核实，对情况属实、手续完备、符合条件的

申请，签署初审意见、加盖公章;同时委托申请人所在村(居、

社区)委员会公布申请人名单，征求群众意见，公示时间为七夭。

对群众有意见的，要组织人员进行审查，写出复审报告。对符合

条件的报市残联审核。

(三)审核:市残联根据镇(街道)上报的情况进行审核，审

核内容包括:是否是持证残疾人?残疾等级是否属重度。对于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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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残疾等级与实际残疾等级有出入的，要组织专家进行重新鉴

定。

(四)审批:市民政局根据镇(街道)上报的情况和市残联的

审核意见，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，对符合条件的，发给《重

度残疾人低保补助证》。

市民政局应当将审批结果抄送市财政局、市残联?并函告镇

(街道)，由镇(街道)书面通知申请人，并委托村(居、社区)

委员会公布准予救助的申请人名单。

对重度残疾人实行的单独施保，实行动态管理。每半年根据

人员变动、收入变化、残疾程度变化等因素适时对保障对象进行

调整。

四、资金渠道

已低保重度残疾人的低保金?现有标准部分按原渠道不变，

补差部分和重度残疾人的补助金全额由市财政预算安排解决。低

保金和补助金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联合下文，由镇(街道)

统一发放。发放形式和发放周期与低保金相同。

低保金和补助金从批准当月起计发?不满 1个月的按 1个月

计发。

五、工作分工

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，由民政部门联合市残联共同组织

实施。民政、财政和残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定期研究解决工作

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?确保把这项实事做实?好事做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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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残联负责残疾等级的鉴定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

证》的管理，申请对象资格审查等工作。

(二)民政部门负责《低保证》及《重度残疾人低保补助证》

的发放管理，及低保金、补助金的发放工作。

(三)财政部门负责落实所需资金和工作经费的预算和管理，

确保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实施"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"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工

作量大，必须认真按照标准和条件?严格规范审批程序，做到公

正公平公开?切实加强动态管理。对工作不力导致政策执行不到

位的，要批评教育。对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，要给予通报批

评。对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、截留、挪用补助经费的，要检查并

责令退还?情节严重的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附件: 1.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申请表

2. 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情况登记表

3. 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情况统计汇总表

-- 5 一



附件 1

7显岭市重度残疾入基本生活保障申请表
镇(街道) 村(居、社区)委员会

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

残疾证号码 残疾等级 | 是否疾多重I是口
残 否口

1低0是0-保1否标50为%准户户口性质 农城村镇口口 是否低保户 是口 是口
否口 否口

一
低保证号码 救助证号码 家庭人均收入

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
⋯

女生 名 与申请人关系 年龄 工作单位
卜一

家庭

其成他员

状况

申请人(监护人)签字盖章 申请日期: 年 月 日

村(居、社区)委员会意见: 镇(街道)意见:

经公示并审核，情况属实。

飞

审核人(盖章)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字: (盖章) 年 月 日

←一一- ----

市残联意见: 市民政局意见:

同意享受基本生活保障补助金 }Go

(盖章) 审核人(盖章)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注:本表一式 5 份，个人、村(居、社区)、镇(街道)、市残联、市民政局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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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情况登记表

镇(街道)

残疾 残疾 是否
是否为 户籍 村(居、社区)
低保标准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残疾证号码

类别 等级 低保户 农村 城镇 委员会100-150%尸

」L

备注:此表由镇(街道)残联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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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情况统计汇总表

填报单位(公章)

享受基本 l 享受低保金情况 享受补助金情况

生活保障 享受 人均 |人均
享补居助金受

人均
人月补均助总人数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低保金 对象 月补助 对象 月补助 对象 月补助 对象(人) 总人数 金额 金额 人数 金额 金额

(人) (人)
(元)

(人)
(元) (人) (人)

(元) 人)
(元)

2 3 4 5 6 7 8 9 10 11

填表人:

填表说明:

上平衡关系: 1=2+7 ， 2=3+5 ， 7=8+10

2、此表由镇(街道)残联填写。要求分别于当年 3 月底、 6 月底、 9 月底和 12 月底上报市残联。

审核人: 填报日期-一-一一年一一一月一一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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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:残疾人低保实施办法通知

抄送:市委各部门?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7 市政协办公室，

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 年 8 月 1 日印发



~13
1.IDl.岭市民政局

岭市财政局文件3曰
1.IDl.

温岭市残疾人联合会

温残联 (2008J 20 号
徐素香

签发人:卢旦生
卓法明

关于要求批转《温岭市. "J残疾人基本生活

保障工程"实施办法》的请示

温岭市人民政府:
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温政发 (2008J 96 号《关于残疾人共享

小康工作的实施意见�，我们研究起草了《温岭市"残疾人基本

生活保障工程"实施办法�，现予上报，如无不当，请转批执行。

特此请示，请批复。
r" ....
.

‘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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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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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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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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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00八年七月十七日



(联系人:陈斌辉?电话: 86138573)

主题词:残疾人低保请示

温岭市残疾人联合会

-2-

2008 年 7 月 17 日



附{牛:

温岭市"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"
实施办法

为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、推动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

果，根据《温岭市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和《温岭市残疾人共

享小康工程实施意见�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实施对象

凡是温岭市户籍，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�，残疾

等级为二级(含二级)以上?低保户家庭及家庭人均年收入在低

保标准 100-150% 的重度残疾人。

二、保障内容

凡符合以下条件的重度残疾人可享受基本生活保障:

1、对城镇和农村低保家庭中的持证重度残疾人，单独施以

最低生活保障，按照本市城镇和农村的低保标准?全额享受最低

生活保障金(以下简称低保金)。

2、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在低保标准 100-150% 的

持证重度残疾人按本市城镇和农村的低保标准，全额发放重度残

疾人低保补助金(以下简称补助金)。并享受医疗救助及其他社

会救助政策。

三、审批程序

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对象的审批程序参照《温岭市最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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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进行?收入标准参照浙江省民政厅《关于最

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核定办法(试行))的规定执行。

低保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?全额享受低保金的审批实行简化

程序，由各镇(街道)统一代为提出，经市残联审核，市民政局

批准后实施。

家庭人均年收入在低保标准 100-150%的持证重度残疾人
全额发放补助金的审批程序:

1、申请:申请人由本人或其监护人持当地村(居、社区)
民委员会证明(职工还须持本单位证明)向其户籍所在地的镇(街

道)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，无监护人且自己不能提出申请的重

度残疾人，可由村(居、社区)居委会代为提出。村(居、社区)

民委员会应对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收入情况进行评议和测

算?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凡上报的申请还应附户籍证明、身份

证、残疾人证等相关证明。

2、初审:镇(街道)人民政府收到申请人申请和村(居、

社区)意见后?应当上门进行核实，对情况属实、手续完备、符

合条件的申请，签署初审意见、加盖公章;同时委托申请人所在

村(居、社区)民委员会公布申请人名单?经求群众意见，公示

时间为七天。对群众有意见的，要组织人员进行审查，写出复审

报告。对符合条件的报市残联审核。

3、审核:市残联根据镇(街道)上报的情况进行审核，审

核内容包括:是否是持证残疾人，残疾等级是否属重度。对于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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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残疾等级与实际残疾等级有出入的，要组织专家进行重新鉴

定。

4、审批:市民政局根据镇(街道)上报的情况和市残联的

审核意见，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，对符合条件的，发给《重

度残疾人低保补助证》。

市民政局应当将审批结果抄送市财政局、市残联，并函告镇

(街道)人民政府，由镇(街道)人民政府书面通知申请人，并

委托村(居、社区)民委员会公布准予救助的申请人名单。

对重度残疾人实行的单独施保，实行动态管理。.每半年根据

人员变动、收入变化、残疾程度变化等因素适时对保障对象进行

调整。

-四一、资金渠1l

已低保重度残疾 λ的低保金，现有标准部分按原渠道不变，

补差部分和重度残疾人的补助金全额由市财政预算安排解决。低

保金和补助金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联合下文，由镇(街道)统

一发放。发放形式和发放周期与低保金相同。

低保金和补助金从批准当月起计发，不满 1个月的按 1个月

计发。

五、工作分工

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?由民政部门联合市残联共同组织

实施。民政、财政和残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定期研究解决工作

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，确保把这项实事做实，好事做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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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残联负责残疾等级的鉴定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

的管理，申请对象资格审查等工作。

2、民政部门负责《低保证》及《重度残疾人低保补助证》

的发放管理，及低保金、补助金的发放工作。

3、财政部门负责落实所需资金和工作，经费的预算和管理。

确保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实施"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"涉及面广?政策性强，情

况复杂，工作量重?必须认真按照标准和条件?严格规范审批程

序，做到公正公平公开，切实加强动态管理。对工作不力导致政

策执行不到位的，要批评教育。对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，要

一- -一给予通报批评。对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、截留、挪用补 wi经麦丽，
要检查并责令退还，情节严重的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本办法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

附件: 1、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申请表

2、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情况登记表

3、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情况统计汇总表

温岭市民政局 温岭市财政局 温岭市残联

2008 年 7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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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申请表

市 镇(街道) 村(居、社区〉委员会

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

残疾证号码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 是否多重 是口
残疾 否口

农村口 是口 是否为
是口户口性质

城镇口
是否低保户

否口
低保标准

否口100-150%户

低保证号码 救助证号码 家庭人均收入

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

姓 名 与申请人关系 年龄 工作单位

家庭
其他
成员
状况

申请人(监护人)签字盖章 申请日期: 年 月 日|

村(居、社区〉委员会意见= 镇(街道〉意见:

经公不并审核，情况属实。

审核人(盖章〉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字: (盖章〉 年 月 日|

市残联意见: 市民政局意见=

同意享受基本生活保障补助金 一 l

}Go

(盖章〉
审核人(盖章)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注=本表一式 5份

个人、村(居、社区〉、镇(街道〉、市残联、民政各一份。



附件2

温岭市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情况登记表

市

序 是否为 户籍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残疾证号码

残疾 i 残疾 是否
低保标准

村(唐、社区〉
号 类别 !等级 低保户 100-150%户 农村 城镇 委员会

备注:此表白镇(街道)残联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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